
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件
台文广新〔2014〕77号


台州市文广新局关于2014年主管

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县（市、区）文广新局，局属各单位，台州市乱弹剧团，浙江耀达歌舞团：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2014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的通知》（浙人社发〔2014〕89号）和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14年度台州市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台人社发[2014]116号）文件的有关精神及评审工作要求，现将2014年度我局主管系列专业技术资格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及条件

我局主管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总体遵循《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与职务聘任暂行规定》(浙委办〔2004〕75号)和《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浙人专〔2006〕351号）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有关具体规定如下：

1.艺术（美术）、群众文化、文物博物等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的申报评审，按照相应的《专业职务试行条例》执行，图书资料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按《浙江省图书资料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试行）》（浙人社发〔2013〕65号）执行。

2.本市民营表演团体等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专业人员，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均可按属地原则，经当地人事行政部门指定的申报渠道，参加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3.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职称外语要求，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4.申报对象现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时间计算到2014年12月31日。对未达到规定学历、资历的申报人员，要按照破格条件从严掌握，不得越级申报和“学历、任职年限双破格”申报。破格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条件按浙职改办〔1992〕23号文件执行，破格申报中级者，按浙文人〔1992〕101号和浙文人〔1992〕116号文件执行，图书资料及群文专业中初级破格的按考评结合的要求施行。

二、送审材料要求

1.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送审材料，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和送审程序。所有申报评审材料必须一次性提交齐全。申报对象和所在单位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各地各单位要把好材料的审核关，督促申报对象所在单位负责在本单位内公示申报材料，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7天。公示有异议但经核实不影响申报的，要同时报送反映问题的材料和单位调查核实结论，并加盖公章。与申报评审有关的群众信访，我局将转由推荐单位负责核实并提供书面调查结果，对查实的弄虚作假行为将严肃处理，以维护评审工作的公正性。

2.申报高级资格评审的人员需填报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采集表》（此表为电子版，无纸本表格，需到省文化厅网站下载专区下载），并提交电子版免冠白底2寸近照1张，用“姓名+身份证号”做文件名（照片尺寸为200×280像素，20K以内，JPG格式）；各县（市、区）文广新局要将申报人员信息采集表按不同系列分别汇总（如按文博、图书、群文、艺术一级、艺术二级、美术等各系列专业归类汇总），并与同一系列的申报人员电子版照片放在一个文件夹，即每一系列建立一个文件夹，内容包括一张申报人员信息采集汇总表和该系列申报人员照片，不接收纸质材料。
3.送审材料要求真实规范，书写清晰，手续齐全，装订完整。具体要求见附件2。

三、其他要求

㈠各高评委会将继续采用专业答辩、业绩量化、论文鉴定等手段对申报对象进行专业审议和评价。

1.申报艺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破格申报图书资料和群众文化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在评审会议召开之前需参加专业知识或论文答辩（时间安排和答辩形式另行通知），答辩情况提交高评委会作为评审依据之一。

2.申报图书资料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依然实行网上申报与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的办法，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3.申报文物博物和图书资料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代表性论文（著）需经同行专家鉴定，论文（著）鉴定工作分别由两个系列职改办统一组织。
㈡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需经本专业中评委会推荐；申报晋升艺术一级专业技术资格者需经省艺术二级高评委会推荐，其他专业申报正高级任职资格的人员直接进入评审。

㈢破格推荐审批表应规范填写，并且与《综合表》相应内容一致，经主管部门和所在市人事（职改）部门审核同意、盖章后方可报送。

㈣关于继续教育。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等5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3-2020）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知识更新做出了相关要求，今年虽仍属过渡期，但专业人员应将近5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填入《综合表》相应栏目，继续教育学习时间经折算成学时，半天按3学时，一天按6学时计算。同时，按照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本年度评审专业技术资格对象须完成一门继续教育公共课培训，并考核合格。

㈤关于学历认证。按照省人社厅要求，2001年以后取得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申报对象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无法提供备案表的须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国外的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台地区的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㈥为规范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防止申报中“挂靠”行为，从今年起，申报对象须提供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还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对象须提供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㈦职称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各地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统一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职称工作有关政策规定，切实加强对本地本部门职称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严肃工作纪律，严格工作要求，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擅开政策口子，确保职称工作顺利开展。

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评审网上申报工作，请各县市区及市直各有关单位认真审核，加强管理（申报说明见附件3）。

㈨为保证工作进度，请各单位在截止时间之前报送有关材料（见附件1），逾期责任自负。

联 系 人：李 建

联系电话：0576-88812215

邮    箱：tzwhzx@163.com

地    址：台州市行政中心2号楼台州市文广新局622房间，邮编：318000

附件：1.2014年台州市各初、中级评委会评审时间安排表

2. 台州市文广新局主管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材料具体要求

      3.网上申报说明

      4.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相关材料及表格可在浙江省文化厅网站（www.zjwh.gov.cn）的下载专区或台州市文广新局网站下载。

                           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014年6月18日

附件1

2014年台州市文广新局各初、中级评委会

评审时间安排表

	序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时间
	台州市文广新局

接受材料截止时间

	1
	艺术专业、美术专业中评委
	8月中旬
	7月10日

	2
	文物博物专业中评委
	7月下旬
	7月10日

	3
	市图书资料初中级评委会（考评结合）
	11月下旬
	10月10日

	4
	市图书资料初中级评委会（推荐高级）
	8月下旬
	7月25日

	5
	市群文专业初中级评委会（考评结合）
	11月下旬
	10月10日

	6
	市群文专业初中级评委会（推荐高级）
	8月中旬
	8月5日

	7
	市电影放映人员初级评审委员会
	直接委托
	7月10日


附件2

台州市文广新局主管系列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材料具体要求
一、市人事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需报送的材料

（一）评审委托书一份。

（二）《评委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附件8）1份，花名册电子文档1份（EXCEL格式）。

二、评审对象送审材料必须具备的内容和装订要求

（一）送审材料内容

1、材料清单1份（贴在档案袋上）。

2、《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报评高级一式4份，中、初级一式3份。

3、《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1份，最后一页“考核鉴定”栏中必须填写近5年来历年的考核情况和任职期满单位考核意见。
4、《推荐  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附件2），报评高级一式30份，中级一式25份，初级一式15份（初级若委托省厅评审，一式25份），统一用A3纸打印，所有内容填写在规定的页面范围内，不得增页、附页。申报文物博物专业高级资格评审的须随报上述《综合表》电子文本（WORD格式）。

5、《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4）1份。

6、学历（学位）证书，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现受聘专业技术职务聘书，荣誉证书及获奖项目证书等的复印件各1份，集体获奖项目需提供本人是主要贡献者的依据。

7、职称外语考试合格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1份，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如属免试人员，需填报《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附件5）或《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附件6）。

    8、任现职以来业务工作总结1份。

9、本人任现职以来已经公开发表、正式出版或已经结题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调查报告、研究成果等复印件一套（需复印出登载刊物或著作封面、刊号或书号、目录、全文），并提供原件一套。文物博物、图书资料系列提交鉴定论文的数量要求：正高3篇，副高2篇（破格晋升3篇）。

10、能体现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和业务工作业绩的其他材料。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申报人员需提供所在剧团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复印件、参加演出场次的证明和被推荐对象与剧团所签《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复印件。

11、破格申报对象需填写《破格推荐  级专业技术资格审批表》（附件7)一式3份，并对照破格条件逐条说明破格理由，逐级报经设区市（厅、局）人事职改部门同意。

（二）材料装订要求

送审材料内容中的5-10项材料需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在首页编制目录。其中，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考核合格证书只需装订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备查。

送审材料内容9-10项中，不便装订的书、音像制品、剧照等以及提供的一套原件不需要装订，但需分别在醒目位置标注申报人姓名（申报姓名应同本人身份证姓名一致，不一致者请附单位证明）。

送审材料内容1-4项和第11项不要装订。

附件3

网上申报说明
1、登陆申报网址：http://www.tzrc.cn/rsps   选择“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

2、其中所属县市区填写：申报人员单位或档案在各县市区的应选择相应的县市区，单位是市直属部门或档案在台州市人才交流中心的选择市直属部门。

3、职称系列选择相应的系列。
4、上传电子版照片要求本年度拍摄的免冠白底正面彩色证件照，jpg格式，照片的宽和高比例为1：1.4左右，照片文件大小要大于10K小于20K，并不大于200×280像素，不小于80×110像素。 

5、申报人员身份证号码和密码请妥善保管，以后作为查询的唯一依据。

抄送：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办公室         2014年6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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